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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千伏通洛线 10-24（遥顺线 44-51）

迁改工程监理合同

委托人：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人民政府

监理人：江苏宝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鉴于委托人拟委托监理人对 110 千伏通洛线 10-24（遥顺线 44-51）迁改工程（以下简称“工程”）

实施监理，且监理人同意接受该委托。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章的规定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协议。

第 1 条本协议书中的措词和用语应与下文提及的通用条款、专用条款中分别赋予它们的含义相同。

第 2 条监理工程概况

2.1 工程名称：110 千伏通洛线 10-24（遥顺线 44-51）迁改工程。

2.2 工程地点：常州市

第 3 条监理服务范围：详见委托书

第 4 条工程建设目标：

4.1 质量目标：

（1）工程施工质量满足《输变电工程达标投产考核评定标准》（最新版）

（2）满足国家施工验收规范；

（3）保证贯彻和顺利实施工程主要设计技术原则；

（4）杜绝重大质量事故和质量管理事故的发生；

4.2 安全目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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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发生人身死亡和重伤事故，控制轻伤事故；

不发生一般施工机械设备和电力设备损坏事故：

不发生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重大交通事故；

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重大跨（坍）塌事故；

不发生火灾事故；

不发生因工程建设引起的电网事故。

4.3 进度目标：

（1）确保工程施工的开、竣工时间和工程阶段性里程碑进度计划的按时完成。

（2）以“工程服从质量”为原则，根据需要适时调整施工进度，并采取相应

措施。

4.4 投资控制目标：工程建成后的最终投资控制符合审批概算中静态控制、

动态管理的要求，力求优化设计、施工，节约工程投资。

4.5 环境保护目标：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

第 5 条合同总价

5.1 根据国家发改委［2007］1808 号文的规定和工程概算，监理费为人民币

481000 元（肆拾捌万壹仟元整）（包干）。监理费在合同签订后一次付清。

第 6 条监理人承诺严格按照建设监理的职业准则和合同约定履行其职责，并

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 7 条本合同一式五份，双方各执二份，代理机构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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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人：（盖章）

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：

签订日期：

地址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监理人美高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
签订日期：

地址：武进区锦湖公寓 1 幢 7 号

联系人：王俊杰

电话：0519-81088655

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武进支行

账号：1105021009000614968


